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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水工训〔2021〕1号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工程训练中心

关于印发《工程训练中心关于工程训练竞赛

指导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新修订的《工程训练中心关于工程训练竞赛指导教师工作量

计算办法》（见附件）经中心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2021年 4月 18日

华 北 水 利 水 电 大 学

工 程 训 练 中 心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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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2021年4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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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工程训练中心关于工程训练竞赛

指导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

根据学校修订的《华北水电大学教师工作量核算办法》（华水

政〔2020〕3 号）的第三章中关于“第二课堂教育活动工作量”的

相关规定、计算办法要求等内容，制定《工程训关于练中心工程训

练竞赛指导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》。

第一条 工程训练竞赛指导教师工作量核算依据为我校工

程训练中心作为主要主办单位或者主要组织者所主办或参与的省

级及其以上的工程训练竞赛。

第二条 本办法的工程训练竞赛包含：

（一）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（含国赛、省赛、校

赛）；

（二）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（含国赛、省赛、校赛）；

（三）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之“金砖国

家青年创客大赛”；

（四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“工创杯”校赛。工程训练竞赛奖励

范围原则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每年公布列入《全国普通高校学科

竞赛排行榜》的竞赛名单，工程训练中心负责每年根据竞赛名单进

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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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经报备校团委审定的工程训练等竞赛指导教师工作

量计入教师教学档案，适用于教师职称晋升、管理目标考核、评优

评先等。

第四条 工程训练竞赛指导教师工作量课时费纳入教师奖励

性津贴范筹，次年统计发放。

第五条 指导工程训练竞赛的工作量按下列方法计算：

（一）指导工程训练竞赛分两部分计算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J  M1 M2，

其中 M1 为以奖励级别认定的指导工作量， M 2 为以奖励级

别认定的奖励工作量。

M1（奖励级别认定的指导工作量）计算公式如下：



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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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认定为国家级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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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2（奖励级别认定的奖励工作量）计算公式如下：

级别
综合科技竞赛 学科科技竞赛

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

国家级 100 60 40 40 30 20

省级 40 30 20 20 16 10

其中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国赛和省赛分别认

定为国家级和省级综合科技竞赛（自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

综合能力竞赛起）；

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国赛和省赛分别认定为国家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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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省级学科科技竞赛；

金砖国家青年创客大赛认定为省级学科科技竞赛。

（二）每位指导教师每年指导工程训练竞赛不超过 2 项（计

算工作量项目），工作量按照第一指导教师计算，多人指导的,由

第一指导教师具体分配工作量。

（三）工作量计算时，需提供相应获奖证书，证书明显标识有

指导教师名字，没有文件和标识支撑，不予计算。

（四）获奖情况认定时，如同一项目获得不同层次奖励的，按

照最高工作量计算，不重复计算。

（五）指导校级工程训练竞赛获得奖励的不计算工作量。

第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《华北水电大学教师工作量核算办

法》（华水政〔2020〕3 号）执行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